
2016年3月2日 星期三A06

■■■■■ ■■■■■ ■■■■■

值班主任：吴卓 主编：张成林评论

微 评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来 论

扫描二维码
关注“海南观察”
“码”上读懂海南

学校没有产假，因此“怀孕意味着
辞职”。更奇葩的是，学校在合同中规
定，育龄女教师最好在下学期怀孕，“如
果在上学期怀孕导致下学期不能继续
工作者或中途辞职者，需承担其他老师
的代课费和招聘费共2000元”。对此，
记者致电河南商丘尚博学校办公室，工
作人员说：“因为是私立学校，肯定没有
产假。”

读罢新闻，不得不感叹该学校的权
力真是大，竟能规定女性何时能怀孕，
何时不能怀孕。试问，难道学校不知道

“产假”、“怀孕”是女性不可剥夺的权利
吗？笔者以为学校必定心知肚明，然
而，为何又敢如此任性作出如此荒唐的

规定呢？无非是为了留住生源，获得私
利。但学校给出的回答却是：私立学
校，没有产假。“私立”俨然成为学校违
法行为的挡箭牌，孰不知，“私立”也没
有例外，更没有特权，也要循规蹈矩、按
章办事。现实生活中，以私立之名行违
法之事的现象不胜枚举，对此种现象不
能姑息，必须严厉打击，切实维护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这正是：

为保生源谋私利，
教师怀孕须有期；
私立倘若不讲理，
依法严惩不姑息！

（图/陶小莫 文/张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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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武

2月26日，江西萍乡市一栋有30多
年“房龄”的6层居民楼，因住户不当装
修导致部分坍塌、6死1伤。目前搜救工
作已全部结束，但如何管住“野蛮装
修”，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仍然发人
深省。

从装修噪音、施工垃圾扰邻，到楼
损房塌、人员伤亡……近年来，各地的

“野蛮装修”事件时有耳闻，萍乡这起事

故只是众多事件中的极端一例。家庭
装修，看似小事，实则影响重大，不仅仅
是为了以旧翻新的漂亮美观，更重要的
是要确保房屋的安全。

萍乡这起事故的发生，一果多因，从
业主、装修企业到监管部门，都应该汲取
惨痛教训。观察近年来的“野蛮装修”事
件，有些业主在家庭装修时，不讲科学、
相当随意；一些装修企业则奉行“做事不
依东，再累也无功”的“行事哲学”，不顾
行业规则底线，对房东唯命是从。业主
与装修人员的种种不当做法，为楼房尤
其是一些老旧楼房建筑安全埋下隐患。

客观而言，由于家庭装修都是“闭

门作业”，执法部门监管难度较大，加上
职责不明，“九龙难治水”现象由来已
久。从主观上讲，相关职能部门长期奉
行“民不告，官不究”的策略，对于“野蛮
装修”往往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鸵鸟对
策，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野蛮装修”现
象的发生。

家庭装修看似一家一户之事，却关
系到公共环境、居住安全。只有业主提
高安全意识、科学意识，装修行业建立

“从业黑名单”“第三方监理”等有效机
制，监管部门主动作为、执法前移，邻里
社区加强监督、积极举报，多方发力，齐
抓共管，“野蛮装修”才可能真正绝迹。

遏制“野蛮装修”须齐抓共管
新华时评

@人民日报：尊重楼市规律！零首
付一出，顿受热议。有网友戏谑：韭菜
不够，直接割草了；割韭菜也就算了，至
少放过花朵啊。毕竟调侃，不必当真，
却折射部分民意。大手笔去库存，应力
避托市；人造牛市，别埋下隐患。全国
楼市冷热不均，发烧的当降温，沉寂的
该加把火，前提应是尊重市场。

@中国青年报：空壳乡村载不动留
守儿童。冰冷的现实需要我们将财政

投入和扶持政策真正向农村地区倾斜，
实现本土生活安定富足；在乡村建立保
障性的公共服务机构；继续增加对农村
基础设施、生活和文化设施的投入；政
府应以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志愿者和
社会工作者到村庄开展服务。

@法制网：“洗白车”再上路，置公
众安全于何地？每辆非法爆炸受损车
再上路，以非法身份获得合法路权，暴
露了法治社会的安全风险。这么多买
家趋之若鹜，对“洗白”抱有信心，但风
险隐患并不能被“洗白”。克莱斯勒等
车企应担起责任，受损车辆的购买者、

销售者也应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和
道德底线。

@中国青年报：性别失衡问题中没有
谁是赢家。女孩少了，人们反而更加物化
女性，“明码标价”衡量女性。有人称“多
生能解决问题”。笔者实在惶恐于这种提
法，它“功利”得过分。要知道，“生”与“不
生”都该是人们的自由。最根本的解决途
径仍是改变性别观念。 （张 辑）

■ 朱永华

日前，有媒体报道预防风湿疾病的特效药长
效青霉素（即注射用苄星青霉素）相继在济南、安
徽等地断货。济南一市民甚至为了孩子专门到北
京购买此药。而硫酸鱼精蛋白注射液、他巴唑、放
线菌素D等一些疾病或手术中常用廉价药正逐步
断供、消失，导致一些患者经济负担加重，甚至面
临用药危机。（3月1日《中国青年报》）

尽管药品有它的特殊性，药企也被社会誉为“良
心企业”，但作为以追求营利目的的经济组织，药企
也需要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以报道中60片装的前列
康普乐安片为例，30多年来价格一直是12.2元。而
30多年来原料成本涨了78倍，人工成本也涨了十几
倍到几十倍。价格与成本严重倒挂，在这种现实语
境面前，“良心企业”也要养家糊口，如果不让涨价还
没有相应政策或资金补贴，企业只能选择放弃。

但是，作为普通廉价却又是不可或缺的常用
药，如果任其涨价销售，不但会让百姓难以承受，
加剧医患之间矛盾，更会导致药企为追逐利润而
变成“黑心企业”。但反过来如果一味地不从实际
出发，过于僵化地限制企业通过生产廉价药获取
应有的效益，只能逼迫企业要么选择放弃，要么钻
政策制度空子，换个包装以“新药”之名行变相涨
价之实，这样做的后果非但不能保障市场普通廉
价药的供应，反而欺骗了患者，更损害政府监管的
公信力。而现在市场呈现出的廉价药短缺问题，
恰恰就是这种现象所导致的后果。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是多年以来廉价药始
终难以摆脱的监管尴尬。在笔者看来，廉价药虽
然也是药物，但却具有公益属性，是大众不可或缺
的常用药，能够有效减轻患者负担，缓解医患矛盾，
因此，在廉价药供应方面，政府应该调控到位、补贴
到位。可由政府根据市场对普通廉价药的需求和
生产成本进行评定，在保障市场零售价格不变或
适度廉价的前提下，给企业制定一个包含相对利
润的“市场价格”，两项价格的差距由政府财政予以
补贴，这样既能满足企业的效益，又能确保市场供
应，同时又能让百姓患者感受廉价药的“实惠”。

此外，对于由政府补贴生产的普通廉价药品，
在进入市场销售时，不妨打上“政府专供”字样，既
是廉价药的象征，又可防止随意加价，同时，还能
充分体现政府部门对百姓群众的民生情怀。

不妨给廉价药
打上“国家专供”

■ 袁锋

海南省教育厅日前转发教育部《关
于做好 2016 年城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
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出，在目前教育资
源配置不均衡、择校冲动强烈的地方，
可根据实际情况，积极稳妥试行多校划
片方式，这在海南学校、家长等群体中
引发热议。（3月1日《海南日报》）

近年来，海口市城区公办小学招
生基本都是“单校划片”，在哪所学校
的片区居住，就能进入这所学校。而

“多校划片”指一个小区对应多所学
校，通过随机派位方式分配热点学校
招生名额，派位未能进入热点学校的
学 生 ，仍 将 就 近 安 排 至 其 他 学 校 入
学。这意味着，此前一些家长掷重金
买下的“学区房”，能否让孩子进名校
成了未知数。

以往在划片入学政策之下，一些
开发商、房产中介等大肆炒作所谓“学
区房”，价格更是扶摇直上，部分家长
为了确保孩子读个好学校，只好咬牙
花高价购买。这一方面给本来就不够
健康的房地产市场“火上浇油”，对房

价推波助澜，另一方面形成了经济实
力强的家庭抢占挤占优质教育资源的
现实，造成教育不公平。“多校划片”的
提出，意在对冲所谓的“学区房”的价
值，给择校热降温，这种正视存在问
题，探索促进教育公平的思路，非常值
得点赞。

“多校划片”入学想要取得期待的
效果，就需要有配套措施。学校划片的
细节信息必须向社会公开，必须在片区
内公开、透明配置学位。社会监督也显
得非常重要，分配过程不但需要政府部
门、学校方面的监督，也需要片区居民
代表、社会人士的监督。另外，从此前
试点城市实际效果来看，多校划片之
后，家长从择校变成了“择学区”，如果

学区与学区间的办学质量差异不缩小，
纵使实行多校划片入学，还是难以对择
校现象除根。

择校热、学区房热只是表面现象，
深层次的根源，是家长给孩子创造优越
就学环境的需求与现有的教育教学资
源配置不均衡的矛盾。教育均衡发展
的问题一天不解决，这种择校热的社会
现象就难以消失。如果靠单一手段治
理，只能“扬汤止沸”。只有多管齐下，
综合改革，全面推进，使优质教育资源
在量和质两个层面都有实质性的提高，
才能缓解择校难题。

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必须调整
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切实缩小学区
与学区之间和学区内学校间的办学质

量和办学条件差距，全面做到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统一标准，推进省级财政对义
务教育的统筹。同时，还应从不同体制
和政策入手，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让家长有更多更好的选择。比如除了
推进公办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还可大力
支持优质民办教育资源，让家长转变传
统择校的思维定式；可从机制上畅通
优秀教师的流动渠道，强化名校的辐
射带动作用，提高普通学校的吸引力，
真正落实素质教育，推进学校教育往
健康良性的方向发展。随着我省一些
区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通过国家级验
收，城区好学校逐年增多，整体教育教
学质量提升，我们应当对实现教育公
平充满信心。

“择校热”治理重在教育均衡发展

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6年3月21日上午10:00时在海南中
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依法公开拍卖下列标的：1、海口市龙昆南路
西侧博美苑C3栋 7B房建筑面积 135.79m2房产【证号为：海房改字
第HK229133号】，参考价 68.89856万元，竞买保证金 20万元。2、
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新兴街四巷 186.88平方米二层楼【房产证号
为：文房证字第20166号；土地证号：文国用（2000）字W1500140】，
参考价50.72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

特别说明：1号标的拍卖后，契税由买受人承担，除契税以外的其他
所有相关税费由出卖人承担，承担方式为在拍卖所得中扣除；2号标的
拍卖成交后，相关税费等依法由各自承担。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
至2016年3月18日上午11时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3月18日
上午12时前按标的物对应金额缴纳竞买保证金，并到拍卖公司了解
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009689400000122；开户行：海口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缴款用途处应注明：竞买人姓
名或名称，1项标的注明（2015）海南一中法拍字第63号竞买保证金；2
项标的注明（2015）海南一中法拍字第66号竞买保证金。拍卖单位：
海南中南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36号海外大厦三层；电
话：66747557 13907628809。法院监督电话：0898-65328281。

海南国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108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涉案需变现财产：被执行人唐阔名下位
于海口市机场西路大天花园17栋201号、202号房产（房产证号：海
房字第30992号、31000号，建筑面积分别为：108.71m2、101.75m2）.
以参考价分别为：42.3017万元、39.5933万元进行公开拍卖，竞买保
证金分别为：10万元、10万元。现将第三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6年3月21日10:00；2、拍卖地点：海南省海口市
龙昆北路36号海外大厦13层海南国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3、标
的展示及竞买标的相关事宜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16年 3月 18日
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
2016年3月17日17: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
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
部；银行账号：1009454890000198；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5）海
中法拍委字第 108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
（1）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3）标的
两个房屋已打通。

拍卖机构电话：0898-66765286 13158900168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13990

海南盘龙企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5、6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
1、海口市海甸岛和平大道21号世博大厦703房（证号：HK083129，建
筑面积：66.18M2），参考价：30.06万元，保证金8万元；2、海口市海秀
中路138号（中平广场A栋）5层504房（预售证号：20070089，建筑面
积190.15M2）,参考价：147.3663万元，保证金40万元。现将拍卖相关
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6年3月22日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龙昆
北路 2号珠江广场帝豪大厦 903室；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
间：至2016年3月21日17:00止，逾期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保
证金时间：2016年3月18日17:00前（以到账为准）；5、收取保证金单
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 营 业 部 ；标 的 1 账 号 ：1009454890000361；标 的 2 账 号 ：
1009454890000362；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
5、6号（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拍
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68581785 13707561158
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00691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征询海口市美苑路延长线(青年路至文明东路)

工程项目拟用地权属异议的通告

房号
1
2
3
4
5
6
7

国有土地（m2)
27303.65

0.03
2.16
95.3
36.25
33.36
0.03

土地使用权人
未登记发证

政府储备地K20120046
海口市航运公司

海口市房地产总公司
王贻旭
王美琴
郑大炎

海口市美苑路延长线(青年路至文明东路)工程项目拟用地位于
海口市美苑路延长线,面积为27470.78平方米。宗地四至为：北至文
明东路，南至海南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西至海口市房地产总公
司，东至海口市园林管理局。现将项目拟用地范围内土地权属调查
情况通告如下：

凡对上述土地权属有异议的，请自登报之日起15天内，以书面形
式向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申诉，逾期不主张申诉则视该土地权属
无异议，我局将依法对土地权属进行确认。

特此通告。
联系人：郑皓中 电话：65361223 联系地址：海口市振兴路8号美

兰区政府办公大楼1205室国土美兰分局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1月27日


